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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阅读器中沉浸阅读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扎实开展宪法宣传日、宣传周活动，12月12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召开新闻发布会，自治区交通运输厅重点解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铁路安全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铁路安全条例》已于2025年10月15日经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务会第24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标志自治区铁路安全治理进入更加法治化、规范化、现代化的新阶段，必将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服务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发布会上，厅党委委员、副厅长鲁新虎感谢广大媒体长期以来对自治区交通运输工作的关系和支持，就贯彻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铁路安全条例》有关情况做简要介绍。截至目前，新疆境内铁路运营里程为9234公里，构建形成“一轴（兰新铁路、兰新高铁主通道）、三出疆（中部兰新线、北部临哈线、南部格库线）、两环（北疆、南疆环线）、双口岸（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口岸）”的路网格局，通达所有地州市、覆盖80%以上县级行政区。2025年，旅客发送量5080万人、同比增长14.1%，货物发送量2.37亿吨、同比增长10.7%，中欧班列通行1.6万列、同比增长14%，疆煤外运9061万吨，同比增长5.02%。2025年1至10月，旅客发送量4829.5万人，同比增长7.13%，货物发送量2.14亿吨，同比增长1.58%。铁路是国民经济大动脉、关键基础设施和重大民生工程，对自治区乃至国家发展大局至关重要。当前，随着新疆路网拓展、运量增长及特殊自然环境影响，铁路安全面临的风险日益复杂多元。筑牢铁路安全防线，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更是高质量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基石。为此，亟需通过地方立法，构建更系统、严密、长效的铁路安全保障体系。《条例》的颁布实施，是新疆交通运输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法治举措，对于保障我区铁路运输安全畅通、服务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铁路安全条例》共7章46条，内容主要在“责”字上固根基，厘清各方责任，完善治理体系；在“管”字上下实功，推进协同共管，凝聚强大合力；在“治”字上探新法，精准防控风险，确保线路安全；在“防”字上求实效，规范工作流程，提升保障能力。
发布会结束后，厅党委委员、副厅长鲁新虎就记者关切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阐释，并表示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将积极会同有关方面，全力推动《条例》全面准确贯彻实施，让钢铁大动脉更好服务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当好开路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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